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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驻马店市中医院便民医柜自动售货机服务项目

	
一、项目需求概况
	为落实便民服务措施，提高我院就诊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率，我院拟在院内摆放便民自动售货机，投标人需在医院内摆放便民自动售货机用于便民服务产品售卖，结合临床科室需要，经营内容包括医疗耗材、医疗食品、特医食品、妆字号产品、消毒产品等。

	
二、资格资质要求
	参与项目的供应商必须是合法注册的公司或组织：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自动售货机生产厂家经营范围中须具有生产或销售自动售货机资质，具有一、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化妆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凭证。
3、代理服务商应具备承担和实施本次采购内容相关的经营范围和能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所提供产品的厂家委托授权证明书、必须具有一、二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所需销售产品的相关证明资料。
4、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提供查询记录（“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记录）

	


三、项目技术参数、商务要求
	（一）参数要求：
1.所售卖商品有合格证书，保证原厂商原装，正规渠道的产品。
2.售货机中所售卖所有产品应让顾客可视。
3.设备应美观大方。外观应与医院整体风格匹配，颜色由医院进行选择或指定。
4.多样化支付功能，满足微信、支付宝支付功能。
（二）服务要求：
1.设备安装地点由医院进行指定，共计10台自动售货机，合作意向三年，合同一年一签，如履行中遇上级政策调整或院方对中标人提供的服务满意度不达标，院方可终止合同或不再续签。
2.应安排人员进行日常维护和商品补充，自行承担运营成本。
3.自动售货机中所销售的医疗器械仅限一类、二类，不得售卖三无产品，不得售卖药品、生物制品、三类医疗器械等超出经营范围的产品。自动售货机售卖的产品不得与医院现有耗材和医院便利店售卖产品冲突，招标人有权审核销售产品品种或数量、价格等，未经招标人审核通过的产品不得上架销售。
4.招标人仅提供场地，不对投标人的经营行为及所受产品承担任何责任。
5.投标人自行负责售货机的日常运营、维护及销售商品的售后服务。运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不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杜绝售卖过期、伪劣、违规商品，做好商品溯源及安全管理。
6.本项目最低限价为：800元/月或者营业额的10%二种方式中费用较高者向医院缴纳管理费（管理费为：设备电费、保洁和消毒费等）。






